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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 

城市轨道交通噪声与振动控制技术政策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一、总则 

（一）为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等法律法规，防治环境污染，保证人们正

常生活、工作和学习的声与振动环境质量，保护既有文物古迹，保

障影响区域内的精密仪器的正常使用，促进城市轨道交通噪声与振

动污染防治技术进步，制定本技术政策。 

（二）本技术政策为指导性文件，供各有关单位在环境保护工

作中参照采用；本技术政策提出了防治城市轨道交通噪声与振动污

染可采取的技术路线和技术方法，包括合理规划、优化设计、源头

控制、传播过程消减、敏感目标防护等方面的内容。 

（三）本技术政策中的城市轨道交通设施是指以钢轮钢轨为导

向的轨道交通设施，不包括其他形式的城市轨道交通设施。 

（四）城市轨道交通噪声与振动污染防治应遵循以下原则： 

1.坚持合理规划、预防为主的原则。科学预估拟建轨道交通设施

的潜在环境噪声与振动污染影响及可控程度，通过合理规划和采用有

效的防控措施，避免或降低轨道交通噪声与振动对敏感目标的影响。 

2.坚持源头控制与综合治理相结合的原则。对已开通运行的城

市轨道交通设施，应采取源头控制为主，传播途径消减和建筑物防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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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辅的控制措施，确保城市轨道交通噪声与振动符合周围环境要求。 

3.坚持安全可靠，技术适用，经济合理的原则。重视措施的安

全性和可靠性，优先考虑与控制需求相匹配的技术，同时兼顾经济

成本、使用寿命、维护成本、次生影响等因素。 

二、合理规划 

（五）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应与城市发展总体规划相协调，

鼓励将城市轨道交通噪声与振动污染作为线网规划决策的依据。 

（六）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应与声与振动功能区划相适应，优先

规划在 4 类区，鼓励沿既有交通干线或规划交通干线布置。 

（七）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的走向应与既有建筑物留有充足的防

护距离或控制条件；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用地控制范围内不宜新

建建筑物，无法避免时,应采取相应的措施，以消除城市轨道交通引

起的不利影响。 

（八）合理规划城市轨道交通沿线土地利用性质，优先以商业、

工业用地为主，减少居住、文教用地。 

三、优化设计 

（九）对于轨道交通噪声与振动污染较严重的线路或路段，应

增设比选方案，结合潜在的环境噪声与振动污染影响和可控程度，

对线路走向、敷设方式、车辆类型等进行比选优化。 

（十）规范采用环境噪声与振动影响预测模型或预测模拟方法，

结合项目阶段、建筑物使用功能和区域特点，针对性开展预测，提

高预测精度。 

（十一）在选用减振降噪措施时应科学预估其因安装、施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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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营、环境条件变化等因素对控制效果造成的消弱影响，为设计留

有合适的裕量。 

四、源头措施 

（十二）源头措施可从线位、轨道、车辆、运行速度、隧道结

构等多方面着手；采用的措施应充分保证轨道交通运行安全以及轨

道结构运行稳定。 

（十三）鼓励城市轨道交通车辆、轨道设备创新，推广使用低

噪声、低振动型车辆、轨道结构和先进的高弹性车辆转向结构。  

（十四）控制措施的等级应与需求量相匹配，并结合线路的地

质条件，控制措施自身特点、控制效果、工作频率、既往的运行状

况等选择具体的减振措施；初级、中级减振措施可采用扣件减振，

高级、特殊减振措施宜采用枕下结构和道床减振措施。 

五、传播途径消减 

（十五）对于采用源头措施后仍不符合要求的线路，可在传播

途径采取措施消减城市轨道交通引起的噪声与振动影响。 

（十六）对于城市轨道交通地面线和高架线造成的噪声污染，

宜采用安装声屏障措施；超标严重的线路，若条件允许，可使用半

封闭或全封闭型声屏障。 

（十七）受地下线振动影响的建筑物，可在其外部的合理位置

采用减振沟、隔振墙等隔振屏障增大振动衰减量。 

（十八）鼓励城市轨道交通高架线采用隔声或隔振型桥梁。 

六、敏感目标防护 

（十九）合理布局和调整优化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两侧的建筑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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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性质，首排建筑物以商业、办公建筑为宜。 

（二十）城市轨道交通噪声影响范围内的新建建筑物宜通过建筑

形式、结构、格局等因素的优化，增加对噪声的阻挡作用；既有敏感

建筑物宜加装隔声窗，以确保室内声环境质量符合相关规范要求。 

（二十一）振动影响范围内的新建建筑物，宜采用基础隔振、

增加建筑的高度、提高建筑质量、合理铺设减振材料等措施消减振

动的影响。 

（二十二）无预留控制条件或施工改造难度大的环境噪声与振

动影响较大线路，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，可考虑进行建筑物拆迁或

功能置换。 

（二十三）精密仪器加工车间、精密仪器实验室、古建筑、车

辆段上盖建筑、下穿线路上方的既有建筑物等特殊振动敏感建筑物

宜进行前期的专项技术研究论证，避免技术评估不足引起的环境污

染风险。 

七、鼓励研发的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工艺 

国家鼓励研究、开发、推广应用以下技术、产品、工艺： 

（二十四）低噪声、低振动车辆的研究。 

（二十五）减振措施长效性的研究。 

（二十六）新型减振轨道结构的研发。 

（二十七）微孔弹性体等新型隔振材料的推广和应用。 

（二十八）高精度的施工工艺的研究和应用。 


